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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经区南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 

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2024]京会兴咨字第 00200012 号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合肥海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

作为合经区南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审

计机构，我所对本期债券总体方案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情况进行审阅并出具总体评价报告。 

经审阅参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财务信

息的审核》。发行人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

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阅，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

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

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总体评价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合经区南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专项

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经专项审阅，我们认为，在合经区南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建设管理单

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合经区南区老旧小

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预期社区附属用房租金收入、停车位收入和机动车充电桩（服

务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施项目收益和融资的平衡。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1．本期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合经区南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本期拟融资金额 18,000.00 万元，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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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融资利率 3.30%，期限 20 年，按半年付息，到期一次偿还本金。另外，债券发

行费用按 1.00‰考虑。其中：2025 年拟发行专项债券 8,000.00 万元，2026 年拟

发行专项债券 10,000.00 万元。拟融资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债券

余额 
本期发行 本期还本 

期末债券

余额 
本期付息 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及

本息合计 

第一年  8,000.00  8,000.00 132.00 8.00 140.00 

第二年 8,000.00 10,000.00  18,000.00 429.00 10.00 439.00 

第三年 18,000.00   18,000.00 594.00  594.00 

第四年 18,000.00   18,000.00 594.00  594.00 

第五年 18,000.00   18,000.00 594.00  594.00 

第六年 18,000.00   18,000.00 594.00  594.00 

第七年 18,000.00   18,000.00 594.00  594.00 

第八年 18,000.00   18,000.00 594.00  594.00 

第九年 18,000.00   18,000.00 594.00  594.00 

第十年 18,000.00   18,000.00 594.00  594.00 

第十一年 18,000.00   18,000.00 594.00  594.00 

第十二年 18,000.00   18,000.00 594.00  594.00 

第十三年 18,000.00   18,000.00 594.00  594.00 

第十四年 18,000.00   18,000.00 594.00  594.00 

第十五年 18,000.00   18,000.00 594.00  594.00 

第十六年 18,000.00   18,000.00 594.00  594.00 

第十七年 18,000.00   18,000.00 594.00  594.00 

第十八年 18,000.00   18,000.00 594.00  594.00 

第十九年 18,000.00   18,000.00 594.00  594.00 

第二十年 18,000.00   18,000.00 594.00  594.00 

第二十一年 18,000.00  8,000.00 10,000.00 462.00  8,462.00 

第二十二年 10,000.00  10,000.00 - 165.00  10,165.00 

合计 

 

18,000.00 18,000.00  11,880.00 18.00 29,898.00 

2．项目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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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合经区南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作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通

过社区附属用房租金收入、停车位收入和机动车充电桩（服务费）收入实现现金流

入。 

（2）项目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假设合经区南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按照情景 1：项目实现收益的

100%；情景 2：项目实现收益的 95%；情景 3：项目实现收益的 90%三种情景下，

自融资开始日起 22 年内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收益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增速 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收益 

情景 1 37,251.43 

情景 2 35,388.86 

情景 3 33,526.29 

3．预期收益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情况 

不同情景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增速 本息覆盖倍数 

情景 1 1.25 

情景 2 1.18 

情景 3 1.12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

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合经区南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项

目可以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为合经区南区老旧

小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该项目顺利完成。同时，社区附

属用房租金收入、停车位收入和机动车充电桩（服务费）收入为后续资金回笼手段，

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入，充分满足合经区南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

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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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本募投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以合经区南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为

基础，结合预期的社区附属用房租金收入、停车位收入和机动车充电桩（服务费）

收入，对预测期间经济环境等的最佳估计假设为前提，编制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现金流入预测表。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无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预测的社区附属用房租金收入、停车位收入和机动车充电桩（服

务费）收入能够顺利执行； 

（五）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进行预测，即收益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低值，

成本费用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项目概况 

1．建设内容和规模 

本项目为合经区南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主要包含临湖社区吉园、祥

园、如园，滨河梦园、竹园、松园以及福禄园、康利 C 区、方兴南北园等老旧小区

基础设施改造，总建筑面积 190.62 万平方米，共有楼栋 140.00 楼，居住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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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77.00户，涉及社区附属用房改造 64,669.18平方米，雨污分流改造 1,450.00 米、

外立面及屋面防水 741,542.24 平方米、地库改造提升 112,550.00 平方米、架空层改

造 7,000.00 平方米、单元门改造 186.00 处、电梯更新与维修 256.00 部、小区入口

（大门）改造 3.00 处、内部道路改造 10,860.00 平方米、路灯更换 454.00 盏、综合

管线改造 14,150.00 米、消防设施改造 135,152.00 平方米、安防设施改造 1,166.00

套、环境提升工程 4,500.00 平方米、停车位改造 31,335.00 平方米、机动车充电桩

516.00 个、非机动车停车棚 6,070.00 平方米、非机动车充电桩 650.00 个、围墙

500.00 米及其他辅助设施 8.00 处等。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 临湖社区吉园    

1 社区附属用房改造 平方米 35,737.28  

2 外立面及屋面防水 平方米 189,647.00  

3 地库改造提升 平方米 2,200.00  

4 单元门改造 处 36.00  

5 内部道路改造 平方米 950.00  

6 消防设施改造 平方米 21,563.00  

7 安防设施改造 套 287.00  

8 停车位改造 平方米 2,200.00  

9 机动车充电桩 个 33.00  

10 非机动车停车棚 平方米 1,500.00  

11 其他辅助设施 处 2.00  

（二） 临湖社区祥园    

1 社区附属用房改造 平方米 2,437.40  

2 外立面及屋面防水 平方米 160,139.00  

3 地库改造提升 平方米 20,900.00  

4 单元门改造 处 42.00  

5 电梯更新与维修 部 79.00  

6 内部道路改造 平方米 1,400.00  

7 路灯更换 盏 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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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8 消防设施改造 平方米 8,500.00  

9 安防设施改造 套 312.00  

10 停车位改造 平方米 2,700.00  

11 机动车充电桩 个 45.00  

12 非机动车停车棚 平方米 1,500.00  

13 其他辅助设施 处 1.00  

（三） 临湖社区如园    

1 社区附属用房改造 平方米 6,633.20  

2 外立面及屋面防水 平方米 117,483.00  

3 地库改造提升 平方米 51,050.00  

4 单元门改造 处 23.00  

5 内部道路改造 平方米 2,190.00  

6 路灯更换 盏 40.00  

7 消防设施改造 平方米 18,870.00  

8 安防设施改造 套 226.00  

9 停车位改造 平方米 400.00  

10 机动车充电桩 个 6.00  

11 非机动车停车棚 平方米 1,800.00  

12 其他辅助设施 处 1.00  

（四） 滨河梦园    

1 社区附属用房改造 平方米 3,195.00  

2 外立面及屋面防水 平方米 65,850.00  

3 地库改造提升 平方米 36,800.00  

4 单元门改造 处 55.00  

5 电梯更新与维修 部 63.00  

6 小区入口（大门）改造 处 2.00  

7 内部道路改造 平方米 4,400.00  

8 路灯更换 盏 195.00  

9 消防设施改造 平方米 20,8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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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0 安防设施改造 套 243.00  

11 环境提升工程 平方米 4,150.00  

12 停车位改造 平方米 16,150.00  

13 机动车充电桩 个 269.00  

14 非机动车停车棚 平方米 170.00  

15 非机动车充电桩 个 100.00  

16 围墙 米 250.00  

17 其他辅助设施 处 1.00  

（五） 滨河竹园    

1 社区附属用房改造 平方米 628.96  

2 雨污分流改造 米 800.00  

3 外立面及屋面防水 平方米 56,032.00  

4 地库改造提升 平方米 800.00  

5 架空层改造 平方米 3,000.00  

6 单元门改造 处 14.00  

7 电梯更新与维修 部 28.00  

8 小区入口（大门）改造 处 1.00  

9 内部道路改造 平方米 100.00  

10 路灯更换 盏 95.00  

11 综合管线改造 米 550.00  

12 消防设施改造 平方米 16,580.00  

13 安防设施改造 套 45.00  

14 停车位改造 平方米 3,110.00  

15 机动车充电桩 个 51.00  

16 非机动车停车棚 平方米 500.00  

17 非机动车充电桩 个 250.00  

18 围墙 米 100.00  

19 其他辅助设施 处 1.00  

（六） 滨河松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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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社区附属用房改造 平方米 8,840.00  

2 雨污分流改造 米 650.00  

3 外立面及屋面防水 平方米 45,370.00  

4 地库改造提升 平方米 800.00  

5 架空层改造 平方米 4,000.00  

6 单元门改造 处 14.00  

7 电梯更新与维修 部 28.00  

8 内部道路改造 平方米 120.00  

9 路灯更换 盏 57.00  

10 综合管线改造 米 400.00  

11 消防设施改造 平方米 13,369.00  

12 安防设施改造 套 53.00  

13 环境提升工程 平方米 350.00  

14 停车位改造 平方米 3,625.00  

15 机动车充电桩 个 60.00  

16 非机动车停车棚 平方米 600.00  

17 非机动车充电桩 个 300.00  

18 围墙 米 150.00  

19 其他辅助设施 处 1.00  

（七） 福禄园    

1 社区附属用房改造 平方米 7,197.34  

2 外立面及屋面防水 平方米 26,560.80  

3 综合管线改造 米 13,200.00  

4 消防设施改造 平方米 26,250.00  

5 停车位改造 平方米 600.00  

（八） 机动车充电桩 个 10.00  

1 康利 C 区    

2 外立面及屋面防水 平方米 3,314.69  

3 内部道路改造 平方米 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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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4 停车位改造 平方米 1,200.00  

5 机动车充电桩 个 20.00  

（九） 其他辅助设施 处 1.00  

1 方兴南北园    

2 外立面及屋面防水 米 77,145.75  

3 单元门改造 平方米 2.00  

4 电梯更新与维修 处 58.00  

5 路灯更换 平方米 20.00  

6 消防设施改造 米 9,165.00  

7 停车位改造 平方米 1,350.00  

 机动车充电桩 平方米 22.00  

2．建设投资及资金来源 

根据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科学技术局）《关于合经区南区老旧小

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合经投〔2024〕83 号），本项目

总投资估算为 37,907.7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33,802.8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641.89 万元，基本预备费 1,884.01 万元，建设期利息 561.00 万元，债券发行费用

18.00 万元。 

项目资金筹措方式由资本金和发行项目政府专项债券构成，其中：资本金

19,907.7 万元，占总投资比例 52.52%，发行专项债券 18,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47.48%，2025 年拟发行专项债券 8,000.00 万元，2026 年拟发行专项债券 10,000.00

万元。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项目说明 

 

 

合经区南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2025 年 4月至 2027 

年 3 月，并于 2027 年 4 月投入运营，基于谨慎性考虑，项目收益测算从 2027

年即计算期第三年开始计算。基于谨慎性考虑，计算期第二十二年（2046 年）项

目收入成本及收益按半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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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合肥市 2021年GDP增速为 9.1%，

2022 年 GDP 增速为 3.5%，2023 年 GDP 增速为 5.8%，近三年平均年 GDP 增速为

6.13%。基于谨慎性考虑，经营收入费用按照每三年增长 5.00%。 

合肥海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本项目实施主体，项目按照“谁投资、谁运营、

谁受益”原则，由项目实施主体统筹项目建设与运营、收益归属项目实施主体。本

项目范围内的社区附属用房属于国有资产，停车位收费由物业公司代收后转交于

项目实施主体，本项目改造的社区附属用房租赁收入、停车位收入以及新增的充电

桩的收入扣除成本后用作本项目的债券还本付息。 

1．社区附属用房租金收入 

根据《合经区南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共改造

64,669.18 平方米社区附属用房，改造完成后将其中的 25,877.07 平方米社区附属用

房对外出租，该部分社区附属用房具体位置如下：临湖社区吉园 6,261.87 平方米、

临湖社区祥园 2,437.4 平方米、临湖社区如园 6,633.2 平方米、滨河松园 8,840.00 平

方米、福禄园 1,704.6 平方米。 

合肥海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本项目实施主体，统筹项目建设与运营，收益

归属项目实施主体。本项目改造的共计 25,877.07 平方米的社区附属用房取得的收

益扣除成本后用作本项目的还本付息。 

通过 58 同城查询，合肥市经开区小区附属用房的日租金为 1.2 至 1.39 元/平方

米不等，同时，参考本项目实施主体在项目同地段小区附属用房租赁情况，日租金

为 1.18 至 6.05 元/平方米不等。基于谨慎性考虑，综合项目所处位置为成熟社区，

周边配套设施完善，小区入住率较高，本项目实施主体在项目同地段小区附属用房

出租率可达 96.57%。本项目社区附属用房日租金按照 1.2 元/平方米（月租金 36.00

元/月/平方米）计算，并保持每三年增长 5.00%。预计项目建成后运营首年出租率

为 70.00%，以后每年出租率增加 10.00%，直至出租率达 90.00%后，维持以后年度

不变。 

经计算，本项目运营期第一年（ 2027 年）社区附属用房租金收入为

1.2*30*12*25877.07*70.00%/10000=782.52 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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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出租率 
出租面积 

（㎡） 

租赁价格 

（元/㎡/月） 

社区附属用

房租金收入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运营期 

第三年 70% 25,877.07 36.00 782.52 

第四年 80% 25,877.07 36.00 894.31 

第五年 90% 25,877.07 36.00 1,006.10 

第六年 90% 25,877.07 37.80 1,056.41 

第七年 90% 25,877.07 37.80 1,056.41 

第八年 90% 25,877.07 37.80 1,056.41 

第九年 90% 25,877.07 39.69 1,109.23 

第十年 90% 25,877.07 39.69 1,109.23 

第十一年 90% 25,877.07 39.69 1,109.23 

第十二年 90% 25,877.07 41.67 1,164.56 

第十三年 90% 25,877.07 41.67 1,164.56 

第十四年 90% 25,877.07 41.67 1,164.56 

第十五年 90% 25,877.07 43.75 1,222.69 

第十六年 90% 25,877.07 43.75 1,222.69 

第十七年 90% 25,877.07 43.75 1,222.69 

第十八年 90% 25,877.07 45.94 1,283.90 

第十九年 90% 25,877.07 45.94 1,283.90 

第二十年 90% 25,877.07 45.94 1,283.90 

第二十一年 90% 25,877.07 48.24 1,348.17 

第二十二年 90% 25,877.07 48.24 674.09 

合计    22,215.56 

2．停车位收入 

根据《合经区南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停车

位改造 31,335.00 平方米（停车位 1,740 个）。本项目收取的停车收入扣除相关成

本后用作本项目的还本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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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肥市住宅小区车辆停放服务最高指导价收费标准》：“小型车地面停

车位收费标准为 30.00 至 160.00 元/月·辆”。基于谨慎性考虑，本项目停车位按

照低值 30.00 元/月计算，并按每三年增长 5%计算。  

根据现有停车位使用情况，预计本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7 年）停车位使用

率为 70%，第二年（2028 年）停车位使用率为 80%，第三年（2029 年）停车位使

用率为 90%，第四年（2030 年）及以后停车位使用率为 95%。 

经 计 算 ， 本 项 目 运 营 期 第 一 年 （ 2027 年 ） 停 车 位 收 入 为

1740*30.00*12*70.00%/10000=43.85 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使用率 停车位数量 
收费价格 

（元/个/月） 
停车位收入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建设期 

第三年 70% 1,740.00 30.00 43.85 

第四年 80% 1,740.00 30.00 50.11 

第五年 90% 1,740.00 30.00 56.38 

第六年 95% 1,740.00 31.50 62.48 

第七年 95% 1,740.00 31.50 62.48 

第八年 95% 1,740.00 31.50 62.48 

第九年 95% 1,740.00 33.08 65.62 

第十年 95% 1,740.00 33.08 65.62 

第十一年 95% 1,740.00 33.08 65.62 

第十二年 95% 1,740.00 34.73 68.89 

第十三年 95% 1,740.00 34.73 68.89 

第十四年 95% 1,740.00 34.73 68.89 

第十五年 95% 1,740.00 36.47 72.34 

第十六年 95% 1,740.00 36.47 72.34 

第十七年 95% 1,740.00 36.47 72.34 

第十八年 95% 1,740.00 38.29 75.95 

第十九年 95% 1,740.00 38.29 7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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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使用率 停车位数量 
收费价格 

（元/个/月） 
停车位收入 

第二十年 95% 1,740.00 38.29 75.95 

第二十一年 95% 1,740.00 40.20 79.74 

第二十二年 95% 1,740.00 40.20 39.87 

合计    1,305.79 

3．机动车充电桩（服务费）收入 

根据《合经区南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共设置

机动车充电桩 516 个，新增直流充电桩功率为 60KW。 

充电桩收入包含电费和服务费两部分，本项目仅考虑充电桩服务费收入。通过

调查合肥市现有充电桩收费情况，充电桩收费为 0.50 元/度至 0.60 元/度。本项目

仅考虑充电桩服务费收入，基于谨慎性考虑，本项目充电桩服务费为 0.50 元/度。  

本项目范围内总建筑面积 190.62 万平方米，共有楼栋 140 楼，居住户数 16,477

户，居住人口约 5 万人。根据政府网站安徽应急管理厅公开信息显示，截止 2024

年 3 月，经开区芙蓉社区电动车保有量 29,252 辆。芙蓉社区人口约 17 万，则每万

人持有电动汽车数约 1,721 辆，由此估算本项目范围内电动汽车数量约

1,721*5=8,605 辆。 

据统计，电动汽车日常充电频率一般为 3 至 7 天，快充次均充电时长按不同

车型以及续航里程为 1 小时至 2 小时。基于谨慎性考虑，按电动汽车每 6 天充电

一次，次均充电时间为 1.5 小时，估算项目范围内电动汽车日充电时间为

8,605/6*1.5=2,151 小时。本项目充电桩数量为 516 个，则日使用时间按 4 小时

（2,151/516=4.17）计算。 

本项目新增直流充电桩功率为 60KW，则充电桩服务费为 0.50*60=30.00 元/，

并按照每三年增长 5%计算，年收费天数为 365 天。 

随着人均生活水平提高和人口数量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也逐年增加，对于

充电桩的使用率也将逐年升高。预计本项目运营期首年充电桩的使用率为 40%，

之后每年使用率增加 10%，直至使用率达 60%后，维持以后年度不变。 

经计算，本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7 年）机动车充电桩（服务费）收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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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30.00*4*365*40.00%/10,000=904.03 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份  使用率 
充电桩数

量 

收费价格 

（元/小时） 

日均充电时长 

（小时） 

机动车充电

桩（服务

费）收入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运营期 

第三年 40% 516.00 30.00 4.00 904.03 

第四年 50% 516.00 30.00 4.00 1,130.04 

第五年 60% 516.00 30.00 4.00 1,356.05 

第六年 60% 516.00 31.50 4.00 1,423.85 

第七年 60% 516.00 31.50 4.00 1,423.85 

第八年 60% 516.00 31.50 4.00 1,423.85 

第九年 60% 516.00 33.08 4.00 1,495.27 

第十年 60% 516.00 33.08 4.00 1,495.27 

第十一年 60% 516.00 33.08 4.00 1,495.27 

第十二年 60% 516.00 34.73 4.00 1,569.85 

第十三年 60% 516.00 34.73 4.00 1,569.85 

第十四年 60% 516.00 34.73 4.00 1,569.85 

第十五年 60% 516.00 36.47 4.00 1,648.50 

第十六年 60% 516.00 36.47 4.00 1,648.50 

第十七年 60% 516.00 36.47 4.00 1,648.50 

第十八年 60% 516.00 38.29 4.00 1,730.77 

第十九年 60% 516.00 38.29 4.00 1,730.77 

第二十年 60% 516.00 38.29 4.00 1,730.77 

第二十一年 60% 516.00 40.20 4.00 1,817.10 

第二十二年 60% 516.00 40.20 4.00 908.55 

合计     29,720.49 

4．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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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经营成本不考虑非付现成本，即不考虑固定资产折旧费和无形资产摊

销等，只考虑付现成本，主要经营成本如下： 

（1）燃料动力费 

本项目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仅考虑公共区域和办公人员日常水电费。  

①水费  

根据《用水量分析表》，本项目年用水量为 9.64 万 m³，具体详见下表。根据

合肥市现行水价，非居民用水价格为 3.40 元/吨。基于谨慎性考虑，本项目水价为

3.40 元/吨，考虑物价提升，并保持每三年增长 5%测算。  

用水量分析表 

序

号 
用水工程 数量 

用水量

标准 

使用时

间(h) 

小时变

化系数 

用 水 量 

最高日

（m³/d） 

最大时

（m³/h） 

1 工作人员 15 人 220L /人·d 12 1.5 3.3 0.41 

2 公共区域 148,385.00m² 2L/㎡·d 8 1 296.77  37.10  

3 未预见水量 10% 30.01   

 合    计 330.08   

该项目年用水量：330.08×365×0.8/10000=9.64 万 m³。 

②电费  

根据下表《用电量测算表》，本项目年耗电量为 203.62 万 kwh，具体如下。

根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单一制电价的通知》（皖发价

改价格[2019]311 号）文件，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为 0.5942 至 0.6342 元/千瓦时，本

项目电价按照 0.65 元/千瓦时，考虑物价提升，按照每三年增长 5%测算。  

用电量测算表 

序

号 
名称 

数量

（㎡） 

负荷指标

（W/

㎡） 

需要

系数 

平均

功率

因素 

年工作天

数（天） 

日工作

时长

（h） 

用电量

（万

kwh） 

1 公共区域 148,385.00   10 0.45 0.75 365 12 2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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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数量

（㎡） 

负荷指标

（W/

㎡） 

需要

系数 

平均

功率

因素 

年工作天

数（天） 

日工作

时长

（h） 

用电量

（万

kwh） 

2 预估配备人员 15 人，每天照明用电按 2kwh 计算，年工作天数 365 天； 1.10 

  合计 220.45 

经计算，运营期第一年（2027 年）的水电费为 9.64*3.40+220.45*0.65=176.07

万元。 

（2）工资福利费 

本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劳动定员 15 人，参照近一年合肥市 2023 年全市城镇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64,810.00 元，结合合肥市年人均工资水平及福利费，

基于谨慎性考虑，本项目年工资福利按 8.00 万元，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保持每

三年增长 5%计算。  

经计算，本项目运营期第一年（2027 年）人员经费为 15*8.00=120.00 万元。 

（3）维修费用 

项目建成后需对房屋、停车位、充电桩等配套设施等进行日常维修。基于谨慎

性考虑，本项目年维修费按项目固定资产折旧的 5.00%进行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37,907.70 万元，其中机动车充电桩投资成本 1,290.00 万元，

机动车充电桩折旧年限按 15 年计算，其余部分折旧年限按 30 年计算，残值率均

为 5%，采用平均年限法折旧，年固定资产折旧额=1,290.00*（1-5%）/15+（37,907.70-

1,290.00）*（1-5%）/30=1,245.56 万元。 

同时，考虑机动车充电桩的使用寿命，预计运营期第十五年（2041 年）对机

动车充电桩进行更换，更换成本 1,290.00 万元。 

经计算，运营期第一年（2027 年）维修费为 1,245.56*5.00%=62.28 万元。运

营期第十五年（2041 年）维修费为 1,245.56*5.00%+1,290.00=1,352.28 万元。 

（4）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主要包括经营期管理费、办公费、配套设施以及其他维护费用组成，

基于谨慎性考虑，本项目其他费用按照经营收入的 3%计算。  



 

18 

经计算，运营期第一年（2027 年）其他费用为 1,730.4*3%=51.91 万元。 

营业成本（不含税费）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燃料动力费 工资福利费 维修费用 其他费用 成本合计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建设期 

第三年 176.07 120.00 62.28 51.91 410.26 

第四年 176.07 120.00 62.28 62.23 420.58 

第五年 176.07 120.00 62.28 72.56 430.91 

第六年 184.32 126.00 62.28 76.28 448.88 

第七年 184.32 126.00 62.28 76.28 448.88 

第八年 184.32 126.00 62.28 76.28 448.88 

第九年 192.67 132.30 62.28 80.10 467.35 

第十年 192.67 132.30 62.28 80.10 467.35 

第十一年 192.67 132.30 62.28 80.10 467.35 

第十二年 203.32 138.90 62.28 84.10 488.60 

第十三年 203.32 138.90 62.28 84.10 488.60 

第十四年 203.32 138.90 62.28 84.10 488.60 

第十五年 214.07 145.80 62.28 88.31 510.46 

第十六年 214.07 145.80 62.28 88.31 510.46 

第十七年 214.07 145.80 1,352.28 88.31 1,800.46 

第十八年 224.91 153.15 62.28 92.72 533.06 

第十九年 224.91 153.15 62.28 92.72 533.06 

第二十年 224.91 153.15 62.28 92.72 533.06 

第二十一年 235.85 160.80 62.28 97.35 556.28 

第二十二年 117.92 80.40 31.14 48.68 278.14 

合计 3,939.85 2,689.65 2,504.46 1,597.26 10,731.22 

5．应交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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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值税：本项目停车位收入和社区附属用房出租收入的增值税税率为 9%，

充电桩收入（服务费）的增值税税率为 13%。 

备注：期初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以工程费用为计算基数，增税税率为 9%；运

营期增值税进项税以燃料动力费、维修费用为计算基数，电费增值税税率为 13%，

水费增值税税率为 9%，维修费用增值税税率 9%（其中充电桩更换成本增值税税

率 13%）。 

2）关于城市建设维护税的税率：①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 7%。这里

称的“市”是指国务院批准市建制的城市，“市区”是指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市辖区

(含市郊)的区域范围。②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 5%。这里所称的“县

城、镇”是指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县城、县属镇(区级镇)，县城、县属镇的范围按县

人民政府批准的城镇区域范围。 

备注：本项目位于合肥市经开区，城市建设维护税税率为 7%。 

3）关于教育费附加的税率： 

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增值税税额与消费税税额的 3%。 

4）关于地方教育费附加的税率： 

地方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增值税税额与消费税税额的 2%。 

5）关于房产税的税率： 

房产税为社区附属用房租金收入的 12%。 

6）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亏损年度亏损额可结转以后五年内弥补。 

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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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增值税 

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

费附加 
房产税 所得税 税金合计 

销项税

额 

进项税

额 

期初可抵

扣 

进项税额 

应交增值

税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2,791.06                 

运营期 

第三年 172.24 24.33 2,791.06         86.15   86.15 

第四年 207.98 24.33 2,643.15         98.46   98.46 

第五年 243.73 24.33 2,459.50         110.76   110.76 

第六年 256.19 25.23 2,240.10         116.30   116.30 

第七年 256.19 25.23 2,009.14         116.30   116.30 

第八年 256.19 25.23 1,778.18         116.30   116.30 

第九年 269.03 26.13 1,547.22         122.12 60.27 182.39 

第十年 269.03 26.13 1,304.32         122.12 60.27 182.39 

第十一年 269.03 26.13 1,061.42         122.12 60.27 182.39 

第十二年 282.45 27.30 818.52         128.21 86.73 214.94 

第十三年 282.45 27.30 563.37         128.21 86.73 2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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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增值税 

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

费附加 
房产税 所得税 税金合计 

销项税

额 

进项税

额 

期初可抵

扣 

进项税额 

应交增值

税 

第十四年 282.45 27.30 308.22         128.21 86.73 214.94 

第十五年 296.58 28.47 53.07 215.04 15.05 6.45 4.30 134.61 54.51 429.96 

第十六年 296.58 28.47   268.11 18.77 8.04 5.36 134.61 39.65 474.54 

第十七年 296.58 176.88   119.70 8.38 3.59 2.39 134.61   268.67 

第十八年 311.40 29.65   281.75 19.72 8.45 5.64 141.35   456.91 

第十九年 311.40 29.65   281.75 19.72 8.45 5.64 141.35   456.91 

第二十年 311.40 29.65   281.75 19.72 8.45 5.64 141.35   456.91 

第二十一年 326.95 30.84   296.11 20.73 8.88 5.92 148.42 79.81 559.87 

第二十二年 163.47 15.42   148.05 10.36 4.44 2.96 74.21 79.14 319.16 

合计 5,361.32 3,469.06   1,892.26 132.45 56.75 37.85 2,445.77 694.11 5,259.19 

 

6．项目利润 

综合以上项目收入、项目成本、相关税费预测结果，假设本项目计算期内持续稳定的运营。对项目利润总额和所得税进行测



 

22 

算，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经营收入 经营成本 增值税 
税金及附

加 

固定资产

折旧费 
财务费用 利润总额 

应纳税所

得税 
所得税 净利润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1,730.40 410.26   86.15 1,245.56 594.00 -605.57     -605.57 

运营期 

第四年 2,074.46 420.58   98.46 1,245.56 594.00 -284.14     -284.14 

第五年 2,418.53 430.91   110.76 1,245.56 594.00 37.30     37.30 

第六年 2,542.74 448.88   116.30 1,245.56 594.00 138.00     138.00 

第七年 2,542.74 448.88   116.30 1,245.56 594.00 138.00     138.00 

第八年 2,542.74 448.88   116.30 1,245.56 594.00 138.00     138.00 

第九年 2,670.12 467.35   122.12 1,245.56 594.00 241.09 241.09 60.27 180.82 

第十年 2,670.12 467.35   122.12 1,245.56 594.00 241.09 241.09 60.27 180.82 

第十一年 2,670.12 467.35   122.12 1,245.56 594.00 241.09 241.09 60.27 180.82 

第十二年 2,803.30 488.60   128.21 1,245.56 594.00 346.93 346.93 86.73 260.20 

第十三年 2,803.30 488.60   128.21 1,245.56 594.00 346.93 346.93 86.73 260.20 

第十四年 2,803.30 488.60   128.21 1,245.56 594.00 346.93 346.93 86.73 260.20 

第十五年 2,943.53 510.46 215.04 160.41 1,245.56 594.00 218.06 218.06 54.51 1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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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经营收入 经营成本 增值税 
税金及附

加 

固定资产

折旧费 
财务费用 利润总额 

应纳税所

得税 
所得税 净利润 

第十六年 2,943.53 510.46 268.11 166.78 1,245.56 594.00 158.62 158.62 39.65 118.97 

第十七年 2,943.53 1,800.46 119.70 148.97 1,245.56 594.00 -965.16     -965.16 

第十八年 3,090.62 533.06 281.75 175.16 1,245.56 594.00 261.09     261.09 

第十九年 3,090.62 533.06 281.75 175.16 1,245.56 594.00 261.09     261.09 

第二十年 3,090.62 533.06 281.75 175.16 1,245.56 594.00 261.09     261.09 

第二十一年 3,245.01 556.28 296.11 183.95 1,245.56 462.00 501.11 319.22 79.81 421.30 

第二十二年 1,622.51 278.14 148.05 91.97 622.78 165.00 316.57 316.57 79.14 237.43 

合计 53,241.84 10,731.22 1,892.26 2,672.82 24,288.42 11,319.00 2,338.12 2,776.53 694.11 1,644.01 

备注：因建设期利息和债券发行费用已计入项目总投资中，因此上表中财务费用不含建设期利息和债券发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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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收益余额 

合经区南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运营期间有社区附属用房租金收入、

停车位收入和机动车充电桩（服务费）收入扣除付现的经营成本，可用于资金平衡

的可偿债收益余额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经营收入 经营成本 经营税金 可偿债收益余额 

建设期 
第一年     

第二年     

运营期 

第三年 1,730.40 410.26 86.15 1,233.99 

第四年 2,074.46 420.58 98.46 2,789.41 

第五年 2,418.53 430.91 110.76 4,666.27 

第六年 2,542.74 448.88 116.30 6,643.83 

第七年 2,542.74 448.88 116.30 8,621.39 

第八年 2,542.74 448.88 116.30 10,598.95 

第九年 2,670.12 467.35 182.39 12,619.33 

第十年 2,670.12 467.35 182.39 14,639.71 

第十一年 2,670.12 467.35 182.39 16,660.09 

第十二年 2,803.30 488.60 214.94 18,759.85 

第十三年 2,803.30 488.60 214.94 20,859.61 

第十四年 2,803.30 488.60 214.94 22,959.37 

第十五年 2,943.53 510.46 429.96 24,962.48 

第十六年 2,943.53 510.46 474.54 26,921.01 

第十七年 2,943.53 1,800.46 268.67 27,795.41 

第十八年 3,090.62 533.06 456.91 29,896.06 

第十九年 3,090.62 533.06 456.91 31,996.71 

第二十年 3,090.62 533.06 456.91 34,097.36 

第二十一年 3,245.01 556.28 559.87 36,226.22 

第二十二年 1,622.51 278.14 319.16 37,251.43 

合计 53,241.84 10,731.22 5,259.19 37,2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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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资金平衡方案现金流量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一 现金流入 91,149.54 18,000.00 19,907.70 1,730.40 2,074.46 2,418.53 2,542.74 2,542.74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入 53,241.84 - - 1,730.40 2,074.46 2,418.53 2,542.74 2,542.74 

1.1 运营收入 53,241.84  - 1,730.40 2,074.46 2,418.53 2,542.74 2,542.74 

2 融资活动现金流入 18,000.00 8,000.00 10,000.00 -     

2.1 债券融资款 18,000.00 8,000.00 10,000.00 -     

3.00 资本金投入 19,907.70 10,000.00 9,907.70      

二 现金流出 83,217.11 18,000.00 19,907.70 1,090.41 1,113.04 1,135.67 1,159.18 1,159.18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15,990.41 - - 496.41 519.04 541.67 565.18 565.18 

1.1 运营成本 10,731.22  - 410.26 420.58 430.91 448.88 448.88 

1.2.00 项目税费 5,259.19  - 86.15 98.46 110.76 116.30 116.30 

2 固定资产投资现金流出 37,328.70 17,860.00 19,468.70 - - - - - 

2.1 债券项目投资活动流出 37,328.70 17,860.00 19,468.70      

2.2 其他项目投资活动流出 -        

3.00 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29,898.00 140.00 439.00 594.00 594.00 594.00 594.00 594.00 

3.1 偿还债券本金 18,000.00 - - - - - - - 

3.2 支付债券利息 11,880.00 132.00 429.00 594.00 594.00 594.00 594.00 594.00 

3.3 支付债券发行费用 18.00 8.00 10.00      

三 当期现金结余 7,932.43 - - 639.99 961.42 1,282.86 1,383.56 1,38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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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合计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四 期初现金  - - - 639.99 1,601.41 2,884.27 4,267.83 

五 期末现金  - - 639.99 1,601.41 2,884.27 4,267.83 5,651.39 

（续上表） 

序号 项目 第八年 第九年 第十年 第十一年 第十二年 第十三年 第十四年 第十五年 

一 现金流入 2,542.74 2,670.12 2,670.12 2,670.12 2,803.30 2,803.30 2,803.30 2,943.53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入 2,542.74 2,670.12 2,670.12 2,670.12 2,803.30 2,803.30 2,803.30 2,943.53 

1.1 运营收入 2,542.74 2,670.12 2,670.12 2,670.12 2,803.30 2,803.30 2,803.30 2,943.53 

2 融资活动现金流入         

2.1 债券融资款         

3 资本金投入         

二 现金流出 1,159.18 1,243.74 1,243.74 1,243.74 1,297.54 1,297.54 1,297.54 1,534.42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565.18 649.74 649.74 649.74 703.54 703.54 703.54 940.42 

1.1 运营成本 448.88 467.35 467.35 467.35 488.60 488.60 488.60 510.46 

1.2 项目税费 116.30 182.39 182.39 182.39 214.94 214.94 214.94 429.96 

2 固定资产投资现金流出 - -       

2.1 债券项目投资活动流出         

2.2 其他项目投资活动流出         

3 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594.00 594.00 594.00 594.00 594.00 594.00 594.00 594.00 

3.1 偿还债券本金 - - - - - - - - 

3.2 支付债券利息 594.00 594.00 594.00 594.00 594.00 594.00 594.00 594.00 

3.3 支付债券发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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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第八年 第九年 第十年 第十一年 第十二年 第十三年 第十四年 第十五年 

三 当期现金结余 1,383.56 1,426.38 1,426.38 1,426.38 1,505.76 1,505.76 1,505.76 1,409.11 

四 期初现金 5,651.39 7,034.95 8,461.33 9,887.71 11,314.09 12,819.85 14,325.61 15,831.37 

五 期末现金 7,034.95 8,461.33 9,887.71 11,314.09 12,819.85 14,325.61 15,831.37 17,240.48 

（续上 1.1 表） 

序号 项目 第十六年 第十七年 第十八年 第十九年 第二十年 第二十一年 第二十二年 

一 现金流入 2,943.53 2,943.53 3,090.62 3,090.62 3,090.62 3,245.01 1,622.51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入 2,943.53 2,943.53 3,090.62 3,090.62 3,090.62 3,245.01 1,622.51 

1.1 运营收入 2,943.53 2,943.53 3,090.62 3,090.62 3,090.62 3,245.01 1,622.51 

2 融资活动现金流入        

2.1 债券融资款        

3 资本金投入        

二 现金流出 1,579.00 2,663.13 1,583.97 1,583.97 1,583.97 9,578.15 10,762.30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985.00 2,069.13 989.97 989.97 989.97 1,116.15 597.30 

1.1 运营成本 510.46 1,800.46 533.06 533.06 533.06 556.28 278.14 

1.2 项目税费 474.54 268.67 456.91 456.91 456.91 559.87 319.16 

2 固定资产投资现金流出        

2.1 债券项目投资活动流出        

2.2 其他项目投资活动流出        

3 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594.00 594.00 594.00 594.00 594.00 8,462.00 10,165.00 

3.1 偿还债券本金 - - - - - 8,000.00 10,000.00 

3.2 支付债券利息 594.00 594.00 594.00 594.00 594.00 462.00 1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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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第十六年 第十七年 第十八年 第十九年 第二十年 第二十一年 第二十二年 

3.3 支付债券发行费用        

三 当期现金结余 1,364.53 280.40 1,506.65 1,506.65 1,506.65 (6,333.14) (9,139.79) 

四 期初现金 17,240.48 18,605.01 18,885.41 20,392.06 21,898.71 23,405.36 17,072.22 

五 期末现金 18,605.01 18,885.41 20,392.06 21,898.71 23,405.36 17,072.22 7,9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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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覆盖还本付息的测算 

假设了在融资利率 3.30%的情况下，预计发行人募投项目下社区附属用房租金

收入、停车位收入和机动车充电桩（服务费）收入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以全部实现。

同时，考虑到项目收益预测依赖于一定的假设条件，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

对于未来收益和现金流进行预测，未来实现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本着保守性原则，

对项目收益下行波动情况进行抗压测试，作为衡量项目收益满足本息偿付的可靠

性指标。因此在假设融资利率 3.30%的情况下，预测了三种模式下，项目实现的现

金流净流入情况。 

1．项目收益按 100%实现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债券本金 债券利息 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及

本息合计 
项目收益 

第一年   132.00 8.00 140.00   

第二年   429.00 10.00 439.00   

第三年   594.00   594.00   

第四年   594.00   594.00   

第五年   594.00   594.00   

第六年   594.00   594.00   

第七年   594.00   594.00   

第八年   594.00   594.00   

第九年   594.00   594.00   

第十年   594.00   594.00   

第十一年   594.00   594.00   

第十二年   594.00   594.00   

第十三年   594.00   594.00   

第十四年   594.00   594.00   

第十五年   594.00   594.00   

第十六年   594.00   5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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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债券本金 债券利息 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及

本息合计 
项目收益 

第十七年   594.00   594.00   

第十八年   594.00   594.00   

第十九年   594.00   594.00   

第二十年   594.00   594.00   

第二十一年 8,000.00 462.00   8,462.00   

第二十二年 10,000.00 165.00   10,165.00   

合计 18,000.00 11,880.00 18.00 29,898.00 37,251.43 

本息覆盖倍数 1.25 

2．项目收益按 95%实现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债券本金 债券利息 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及

本息合计 
项目收益 

第一年   132.00 8.00 140.00   

第二年   429.00 10.00 439.00   

第三年   594.00   594.00   

第四年   594.00   594.00   

第五年   594.00   594.00   

第六年   594.00   594.00   

第七年   594.00   594.00   

第八年   594.00   594.00   

第九年   594.00   594.00   

第十年   594.00   594.00   

第十一年   594.00   594.00   

第十二年   594.00   594.00   

第十三年   594.00   594.00   

第十四年   594.00   594.00   

第十五年   594.00   5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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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债券本金 债券利息 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及

本息合计 
项目收益 

第十六年   594.00   594.00   

第十七年   594.00   594.00   

第十八年   594.00   594.00   

第十九年   594.00   594.00   

第二十年   594.00   594.00   

第二十一年 8,000.00 462.00   8,462.00   

第二十二年 10,000.00 165.00   10,165.00   

合计 18,000.00 11,880.00 18.00 29,898.00 35,388.86 

本息覆盖倍数 1.18 

3．项目收益按 90%实现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债券本金 债券利息 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及

本息合计 
项目收益 

第一年   132.00 8.00 140.00   

第二年   429.00 10.00 439.00   

第三年   594.00   594.00   

第四年   594.00   594.00   

第五年   594.00   594.00   

第六年   594.00   594.00   

第七年   594.00   594.00   

第八年   594.00   594.00   

第九年   594.00   594.00   

第十年   594.00   594.00   

第十一年   594.00   594.00   

第十二年   594.00   594.00   

第十三年   594.00   594.00   

第十四年   594.00   5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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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债券本金 债券利息 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及

本息合计 
项目收益 

第十五年   594.00   594.00   

第十六年   594.00   594.00   

第十七年   594.00   594.00   

第十八年   594.00   594.00   

第十九年   594.00   594.00   

第二十年   594.00   594.00   

第二十一年 8,000.00 462.00   8,462.00   

第二十二年 10,000.00 165.00   10,165.00   

合计 18,000.00 11,880.00 18.00 29,898.00 33,526.29 

本息覆盖倍数 1.12 

在发行人募投项目收益按 100%、95%和 90%实现的情况下，可实现现金流完

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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